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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嶼山長索以東對開海面

傾覆及乘客墮海死亡的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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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依據《商船條例》（第 281

章）、《商船(安全)條例》（第369章）、《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313章）或《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第548章）（視何者適

用而定）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和肇事原因，以期改

善海上人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本報告所作的結論，旨在認定導致事故的不同因素。我們無意將過失

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有需要這樣

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事

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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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概 要 

1 . 1 .  於2014年 12月 16日晚上，一名遊樂船船長（“船長”）登上了一艘本地

領牌，擁有權證明書號碼為 702713 的開敞式遊樂船，預備接載拍攝人員

到欣澳對開海面參與拍攝活動。 

1.2 .  於2014年 12月 17日約 0200時，天氣開始轉差,風力增強至約五級，海面

有約兩米高白頭浪，船長正接載七名人員出海。 

1.3 .  船隻緩慢地駛離碼頭，其間四名人員分成兩排，以每邊兩人的形

式分別站於駕駛室遮蔽罩外的左右船舷，另外兩名人員為攝錄師

和攝錄助手分別蹲在乘客區後方。  

1 . 4 .  約 0230 時，遊樂船駛到現場海面,船長接到指示要將船掉頭駛返

碼頭。此時，風力及海浪並沒有減弱。正當船長準備駕船掉頭返

航時，大浪突然從右舷湧至,導致船隻往左舷大幅度傾側，大量

海水湧進遊樂船的船艙，使船隻進一步傾側並最終傾覆。 

1.5 .  攝錄師於事故中失蹤，消防處蛙人到場後進行搜救。約於 0400

時攝錄師被發現困於傾覆的遊樂船船艙內。他被送往醫院搶救，

後被證實死亡。 

1.6 .  調查發現意外的主要因素為： 

i)  天氣及海面情況突然轉差，海浪湧向遊樂船的右舷; 

ii)  船長的視線受船內強光線及人員遮擋的影響，令他看不清大浪即將湧

到船邊，未能作出適當反應操控船隻，大浪導致船隻傾覆;及  

i i i )  攝錄師的救生衣所產生的浮力導致他的身體向上頂往傾覆了的船體下

端，影響他逃生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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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船隻資料 

2 . 1  遊樂船詳情：   

 船隻名稱 ： 無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70 2 7 1 3 

 作業性質 ： 香港水域內 

 船隻類型 ： 第 IV 類別，遊樂船 

 最少船員人數 : - -  

 允許運載總人數 ： 8 人  

 長度（總） ： 7. 6 8 米 

 寬度 ： 2. 1 0 米 

 總噸位 ： --  

 凈噸位 ： --  

 首次發牌 ： 20 1 1 年 1 月 7 日 

 船體建造物料 ： 玻璃纖維 

 建造年份 ： 20 1 1 年 

 主要推進方式及功率 ： 汽油舷外機一台(總功率 11 1 . 9 千瓦 ) 

 

圖 1. 遊樂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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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證據來源 

3.1 遊樂船船長 

3.2 遊樂船上人員 

3.3 香港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3.4 驗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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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肇事始末 

  

4 . 1  一家電影拍攝公司僱用一名船長，駕駛一艘在本地領牌、擁有權證明書

號碼為 702713 的開敞式遊樂船(“遊樂船”)，協助進行取景拍攝活動。

主要是運載工作人員往返公共碼頭（位於岸邊一間船廠旁）與長索以東、

欣澳以北對開之間海面 (圖 2) ，而遊樂船亦作為拍攝道具之一。 

 

圖 2 肇事時遊樂船的位置及周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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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2014 年 12 月 16 日晚上，船長登上遊樂船，並嘗試了解及熟習船隻的性

能,包括前進、後退及轉向等。電影拍攝公司亦安排另外兩艘類似的船隻

在附近作支援。2014 年 12 月 17 日約 0100 時，船長開始操作遊樂船。 

4 . 3  約 0130 時船長獲發一台對講機,方便他按岸上攝製隊的指示駕駛遊樂船。

攝製隊為了更有效掌握拍攝遊樂船的效果，遊樂船首先於碼頭接載一名

人員，船長駕船到達上述目標海面，並按指示返回碼頭並讓該名人員登

岸。及後遊樂船重覆以同樣程序接載另外五名人員，同樣地重覆往返航

程後返回碼頭，並讓所有人員登岸。接著，遊樂船一次過接載上述六名

人員，駛到目標海面。其中五名人員按攝製隊的指示，從船上跳落水中。

他們隨即被遊樂船和在附近的另外兩艘支援船救起並送返碼頭。 

4 . 4  2014 年 12月 17日約 0200時,天氣轉差,風力增強至約五級，海面有約兩

米高白頭浪。攝製隊指示遊樂船再次接載人員出海，這次接載七名人員，

包括一名攜帶攝錄機的攝錄師及一名攜帶白光燈的攝錄助手。攝錄助手

把白光燈安放在駕駛台上。除攝錄師外，所有船上人員均沒穿著救生衣。 

4 . 5  船長駕船緩慢地駛往目標海面。這時其中四名人員，分成兩排站於駕駛

室遮蔽罩外的左右船舷,每邊兩人(圖 3 中的人員編號為 1、2、3 和 4)。

攝錄助手和攝錄師(圖 3中的人員編號分別為5和 6)分別蹲在乘客區後方

的左舷和右舷。而擔任信號員的人員(圖 3中的人員編號為7)則手持對講

機站在船長(圖 3 中的編號為 8)的左邊，他主要是負責傳達攝製隊的指

令，讓四名站於船舷的人員能及時地跳進水裡。 

4 . 6  約 0230 時，遊樂船駛到目標海面,船長接到指示要將船掉頭返回碼頭。

此時的風力及海浪並沒有減弱。正當船長準備駕船掉頭返航時，大浪突

然從右舷湧至,導致船隻往左舷大幅度傾側。大量海水湧進遊樂船的船艙，

使船隻進一步傾側並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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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  瞬間，船上人員均來不及作出反應,四名站在船舷的人員及時跳進海裡。

但是，在船艙內的三名人員和船長均被傾覆了的船隻覆蓋著。最後，其

中兩名人員和船長潛入水中後終於逃離困境。事故發生後，兩艘支援船

陸續救起墮海人員和船長共七人中，點算人數後，發現攝錄師失蹤。 

4 . 8  約 0300 時,消防及水警接報到達現場並展開搜救行動。約 0400 時,消防

蛙人發現攝錄師被困於傾覆的遊樂船船體下。他被送往醫院搶救，後被

證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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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人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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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分析 

 遊樂船船長 

5.1 船長於 2009 年,獲發“遊樂船隻操作人第二级本地合格證明書”，有效

日期至 2054 年 12 月 13 日。船長的健康狀況良好,事發前沒有喝酒。船

長於 2014 年 12 月 16 日當天工作了不足四小時,其餘為休息時間。晚上

開始操作肇事遊樂船。沒有證據顯示事故是因船長疲累所致。 

遊樂船的使用 

5.2 肇事時，遊樂船的運作牌照有效日期至 2015 年 2 月 19 日。其允許運載

總人數為八人。根據《商船(本地船隻)(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例》第

548D章第6條，遊樂船只可由船東或承租人純為遊樂用途而使用。肇事

遊樂船被使用作拍攝工具，有可能抵觸有關法例。惟此並非導致事故發

生的因素。 

 遊樂船經過改裝 

5.3 事故發生後，檢查發現遊樂船的舷外式推動器馬力標記 40 千瓦，與該

船的擁有權證明書上的記錄 111.9 千瓦不符。為了更換一台馬力較小的

推動器而確保螺旋槳在水中的位置不變,船尾的推動器承托架高度必須

降低。遊樂船的艉板部分沒有塗上油漆，是纖維材料原有的灰色,顯示

結構己被修改，目的就是為了更換一台較小的推動器(見圖 4)。 

5.4 遊樂船的運作牌照上註明船東在對船體結構和推進器進行改裝時，須取

得海事處的書面允許。而該項改動沒有記錄顯示已獲海事處批准，故船

東違反了牌照的條件。惟此並非導致事故發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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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遊樂船的方尾和推動器 

 

遊樂船傾覆的因素 

5.5 當晚的天氣為清勁北風 4 級、海有小浪偶有白頭浪(約一米),能見

度約 13 公里。在事故發生時，天氣情況己轉為清勁北風 5 級、海

面普遍出現中浪和約兩米高的白頭浪,能見度約 14 公里。 

5.6 攝錄助手安放了一盞白光燈在駕駛台上，另外各有兩名人員分別站在左

右船舷駕駛台的遮蔽罩外。船長的視線受到強光線及人員遮擋的影響，

可能導致他看不清大浪即將湧到船邊。其時船長未有作出適當反應,適

當地操控船隻, 反之卻把船掉頭。最後大浪湧到導致船隻傾側及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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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屍報告 

5.7 驗屍報告顯示攝錄師的死因是遇溺致死。另外他身上亦有多處輕微擦

傷。 

攝錄師遇溺的可能原因 

5.8 肇事船隻傾覆並未沉沒,推斷攝錄師當時來不及逃離船艙，被困在傾覆

了的船體下,及可能被救生衣在水中的浮力把他頂往船體下端(圖 5)。

一般情況下，傾覆了的船體的頂部有機會積存少量空氣,可暫供受困人

士作呼吸之用。遊樂船為雙底層設計，甲板為平面。攝錄師因受甲板阻

隔未能鑽進雙底層空間。而甲板因為是平面，所以能留住的空氣有限。

攝錄師可能因此在救援未到達前便己遇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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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攝錄師遇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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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結論 

6.1 於2014年 12月 16日晚上，船長登上一艘在本地領牌，擁有權證明書

號碼為 702713 的開敞式遊樂船，預備接載拍攝人員到欣澳對開海面

參與拍攝活動。 

6.2 於 2014 年 12 月 17 日約 0200 時，天氣開始轉差,風力增強至約五級，

海面有約兩米高白頭浪，船長正接載七名人員出海。 

6.3 船隻緩慢地駛離碼頭，其間四名人員分成兩排，以每邊兩人的形式分別

站於駕駛室遮蔽罩外的左右船舷，另外兩名人員為攝錄師和攝錄助手分

別蹲在乘客區後方。 

6.4 約 0230 時，遊樂船駛到現場海面,船長接到指示要將船掉頭駛返碼頭。

此時風力及海浪並沒有減弱。正當船長準備駕船掉頭返航時，大浪突然

從右舷湧至,導致船隻往左舷大幅度傾側，大量海水湧進遊樂船的船艙，

使船隻進一步傾側並最終傾覆。 

6 . 5  攝錄師於事故中失蹤，消防處蛙人到場後進行搜救。約於 0400 時攝錄

師被發現困於傾覆的遊樂船船艙內。他被送往醫院搶救，後被證實死亡。  

6 . 6  調查發現意外的主要因素為： 

i)  天氣及海面情況突然轉差，海浪湧向遊樂船的右舷； 

ii)  船長的視線受船內強光線及人員遮擋的影響，令他看不清大

浪即將湧到船邊，未能作出適當反應操控船隻，大浪導致船

隻傾覆；及 

iii)  攝錄師的救生衣所產生的浮力導致他的身體向上頂往傾覆了

的船體下端，影響他逃生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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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建議 

7 . 1   遊樂船船長須確保其駕駛的位置不受干擾能保持有效的瞭望。  

7 . 2  海事處須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從這宗意外汲取的教訓。  

 

 

 

8 .   送交文件 

8.1   凡意外調查報告中論及任何人士或機構的行為操守，海事處海事意外調

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的政策是把部分或全份報告擬稿送交有關人士或機

構，讓其提供意見。 

8.2  報告的擬稿送給以下相關人士或機構： 

i) 電影拍攝公司; 

ii) 遊樂船的船東; 

iii) 肇事時操作遊樂船的船長； 

iv) 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  及 

v) 海事處海港巡邏組。 

8.3  到諮詢期屆滿，收到海事處海港巡邏組的意見, 並已適當地採

納在報告內。其餘有關人士或機構分别己表示對報告內容沒有

異議或沒作出任何回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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